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公共基金管理办法

序   言
根据2004年3月22日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合伙人协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12年）》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证本所持续、健康、开放性的发展，提高本所抗击经营风险的能力，制定本办法。

第1条 宗旨和目的

本办法致力于加强合伙人之间的团结协作，致力于本所全体成员实现和共享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将本所建成在多项律师业务领域享有声誉、业务收入在全国处于前列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济支持。

第2条 公共基金的定义

公共基金是指由本办法规定的由本所统一收取的费用和提留的业务收入及其他公共收入构成的共有基金。

第3条 公共基金的积累途径

1．本所的专职律师、律师助理按规定缴纳的管理费、房租费；

2．按照本所的《共有业务和合办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提留的共有业务收入；

3．本所全体合伙人业务收入的留存部分；

4．本所资金帐户的利息收入；

5．事务所的基他收入。

第四条   合伙人业务收入的留存

1．全体合伙人应当按下列规定的比例留存业务收入作为公共基金：

年业务收入中30万以下的部分（含30万）按5%提留；

年业务收入30万—60万的部分（含60万）按4%提留；

年业务收入60万—100万的部分（含100万）按3%提留；

年业务收入100万—200万的部分）含200万）按2%提留；

年业务收入200万以上的部分按1%提留。

2．上述金额以人民币作为币种，以“元”为单位；

4．本办法生效后由本所财务部门自动进行提留。

第五条   公共基金的管理

1．每个财政年度由管委会制作预算、结算报告，确定本所度的日常开销及公共基金的其他使用事项，报合伙人会议过半数批准通过；

2．公共基金的开支由管委会按本所财务制度执行。

第六条   公共基金的基本用途

1．公共基金的10%用于风险基金，风险基金用于下列事项：

（1）本所律师有违法违纪行为，造成本所遭受罚款处罚的；

（2）本所律师的重大工作失误须由本所承担赔偿责任的；

（3）本所作为一方当事人被有权机构确定须承担财产责任的；

（4）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造成本所人员重大伤亡、财产重大损失，本所应支付补偿金；

（5）用于购买本所全体员工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商业保险）；

（6）用于购买律师执业责任保险。

风险基金的数额达到以人民币5万元为单位乘以本所合伙人人数所得的基数，就不再提取。风险基金提足后转入发展基金。

2．公共基金的90%用于本所的发展基金，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1）发展基金的70%用于积累，并在适当的时候购置固定资产；

（2）发展基金的30%用于本所业务的发展，包括：

a、共有品牌的建立和共有业务的拓展；

b、本所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c、本所刊物的开支；

d、本所律师及其他人员的培训；

e、引进急需人才的补贴；

f、其他经本所管委会确定的必要开支。

第7条 公共基金的财产权属

1．公共基金中的风险基金以及发展基金中的30%部分，永远属于本所的共有财产，与任何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无关，除非本所依据本所合伙章程与协议或其他法定事由终止，才能依据本所合伙章程与协议协议分割；

2．公共基金中的积累部分，只有本所合伙人享有权益；

3．公共基金中的积累部分，本所合伙人按下列规定享有权益：

    （1）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来确定合伙人享有权益的基数，其中以人民币每一万元作为一个单位，算作一个分值即一股，每财政年度业务提留不满人民币一万元的部分暂不计算，可在下一年度合并计算；

（2）上述股份的计算，每个财政年度直接由财务人员单独记帐，并报管委会及合伙人会议审核； 

（4）合伙人在本所工作三年（含三年）以上的，在国家法定年限退休的，因故死亡的，及因病不能继续执业的可按其所持股份确定的金额一次性领取退休金；转所或调离的，可按其所持股份确定金额的60%一次性领取补偿金。

上述合伙人领取退休金和补偿金后，不得再向本所主张任何财产权利。

第八条   本所依照合伙人协议及其他情况终止时，对公共基金中的积累部分的处理，由合伙人会议另行规定。

第九条   本办法须经合伙人会议以出席会议的合伙人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后生效，并于此后新的会计年度开始执行。

第10条 本办法由本所管委会负责解释。

